附件1
攀枝花市东区政务服务中心
关于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
2017年部门预算经区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按照《预算法》要求，现将我单位2017年部门预算说明如下:

一、主要职责

制定中心各项规章制度、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组织区级部门集中开展行政审批、公共服务，并对进驻中心的部门行政审批机构、窗口及其人员进行管理、实施考核。负责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开展并联审批，并督促检查。根据有关部门的委托，办理行政审批、公共服务事项。承担电子政务大厅建设和运行管理工作。为按区委、区政府规定纳入政务服务中心的公共资源项目的招投标活动提供服务，实施现场管理。研究、拟订惠民帮扶工作的政策、规划并组织实施，搭建惠民帮扶平台，构建惠民帮扶体系，开展惠民帮扶宣传，统筹协调惠民帮扶行动，指导、协调、督促、检查全区惠民帮扶工作，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制定公共资源现场交易管理办法和各项业务操作规程；负责承担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专家库、公共资源数据库系统的建设、维护和管理工作；核验参与公共资源交易活动各方主体资格和进场交易项目相关手续；为建设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提供场所、设施、信息和现场管理服务；负责按规定实施现场秩序管理和监督工作，为相关行业部门监管提供协助，建立公共资源现场交易信用和纪律档案；收集、存储和发布公共资源信息，整理、保存交易过程中的相关资料备查；根据相关规定和委托，承担政府集中采购的事务性工作。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基本情况

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系区政府负责监督管理和综合协调行政审批等政务服务工作的机构。区政务服务中心为正科级行政单位，内设综合股、办公室、政府采购服务股。东区惠民帮扶中心为政务服务中心下属事业单位，政务服务中心和惠民帮扶中心合署办公，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运作模式。政务中心编制10名，现有在职工作人员13人，其中行政编制3名，在岗3名，事业编制7名，在岗7名，聘用人员3名。区政务中心现无公务车辆。
三、2017年主要工作任务
一是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深化“两简成果；推进窗口管理标准化和窗口服务标准化。二是做好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工作。推行“一窗受理、分类办理、审管分离、一枚印章管审批”的运行模式，结合实际，大胆探索，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工作。三是加强行政效能建设。配合区效能办加大对部门执行行政审批“两集中、两到位”和“三项制度”落实的日常督导，进一步优化流程，更加方便群众。四是做好服务窗口规范化管理工作。坚持值班长和值班人员巡查制度，规范窗口服务行为；做好窗口工作人员考核以及月度服务标兵、季度服务明星的评选工作。五是推进市场准入及投资项目并联审批。协调推进“五证合一、一照一码”工作；协调推进投资项目在线审批工作。六是完善上门服务工作机制。完善全区需上门服务特殊群体人员档案；上门服务流动工作队坚持开展针对特殊群体的上门服务，不断拓展上门服务内容。七是惠民帮扶工作。完成对惠民超市日常物品的质量、价格抽查工作；发放东区特困群众生活救助卡；完成辖区困难群众走访慰问工作。八是政府采购工作。按要求完成区财政下达的采购计划。九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落到实处。落实中心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和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职责，全面推进中心党风、政风和工作作风建设。
四、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2017年东区政务中心收入预算总额为387.21万元，其中：当年财政拨款收入387.21万元。相应安排支出预算387.21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09.87万元，日常公用支出15.4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9.47万元，项目支出252.40万元。

五、财政拨款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本单位预算安排支出主要用于保障该部门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本单位承担的法律监督工作。

基本支出，是用于保障单位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离退休费、住房公积金和日常公用经费等。

项目支出，是用于保障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

按支出功能分类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59.62万元，主要用于单位人员工资、日常运转以及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而安排的年度项目支出，主要包括：大厅工作人员每月生活补助，按照网上行政审批业务功能的需要及省、市政务中心的统一要求进行电子政务大厅建设、因和市政务中心同址办公，按照1：5的比例承担公共设施（停车场、电梯、中央空调、摄像头、大厅设备等）相关费用、大厅运行经费及惠民超市专项支出等。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3.78万元，主要用于职工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等支出。

（三）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4.59万元，主要用于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及公务员医疗补助等支出。

（四）住房保障支出9.22万元，用于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等支出。

六、“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

2017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2.5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2.5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
2017无出国（境）经费预算，与2016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接待费

2017年安排公务接待费预算2.50万元，与2016年预算持平。主要用于执行公务、考察调研、检查指导等公务活动开支的用餐费等。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17年安排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较2016年预算下降100%，主要原因是由于车改，将公务用车交于东区机关事务管理局统一管理。2017年将新购0辆车，单位车辆保有量预计达到0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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